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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贸易法律热点问题 

跨境电商系列--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过渡期后将施行新监管模式 

目前的“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监管模式过渡

政策”截止日已经从 2017 年 5 月 11 日延期至 2017

年 12 月 31 日。 

截止日之后，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将如何监

管？2017 年 3 月 17 日商务部发消息称1，自 2018

年 1 月 1 日起将暂按照个人物品监管。 

一、 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监管政策回顾 

2014 年 3 月 5 日，海关总署发布《关于跨境电

子商务服务试点网购保税进口模式有关问题的通

知》，规定对于网购进口的“个人自用、合理数量”

的个人生活消费品，按照行邮税税率2计征税款。与

一般贸易项下货物进口环节关税、增值税和消费税

等合计税负相比，行邮税税负较低。2014 年 7 月

23 日，海关总署进一步出台了《关于跨境贸易电子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请参见商务部官网消息 
2 根据 2016 年 4 月 8 日起实施的《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于调整进

境物品进口税有关问题的通知》行邮税进口税税率共设为三档，分别

为 10%、30%和 60%。适用第一档 10%税率的物品包括：书报、刊物、

教育用影视资料；计算机、视频摄录一体机、数字照相机等信息技术

产品；食品、饮料；金银；家具；玩具，游戏品、节日或其他娱乐用

品。适用第二档 30%税率的物品包括：运动用品（不含高尔夫球及球

具）、钓鱼用品；纺织品及其制成品；电视摄像机及其他电器用具；

自行车；税目 1、3 中未包含的其他商品。适用第三档 60%税率的物

品为烟、酒；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；高尔夫球及球具；高档手表；化

妆品。另根据 2016 年 9 月 30 日起实施的《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关

于调整进境物品进口税部分商品范围的通知》，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进境物品进口税率表》税目 3 中“化妆品”的名称调整为“高档化妆

品”，征税商品范围与征收消费税的高档化妆品的商品范围一致；进

境物品中的高档化妆品税率为 60%，高档化妆品以外的化妆品税率为

30%。 

商务进出境货物、物品有关监管事宜的公告》，规

定对于电子商务企业进境货物，只需要按照已经向

海关发送的订单、支付、物流等信息填制《货物清

单》即可办理货物通关手续。 

2016 年 3 月 24 日，财政部、海关总署和国家

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《关于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

税收政策的通知》，该通知设定了一项正面清单制

度。对于正面清单内的零售进口商品，不再适用行

邮税，转而征收进口环节关税、消费税和增值税，

但是税率实行优惠。具体是关税税率暂定为 0，而

消费税3和增值税4按照法定税率的 70%征收。在通

关手续方面，该通知要求网购保税进口商品“一线”

进区时需按照货物进口核验通关单，“二线”出区

时免于核验通关单。此外还要求对于需经注册和备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税税暂行条例(2008 修订)》，消费税征税

对象分十四类，包括烟、酒及酒精、化妆品、贵重首饰及珠宝玉石、

鞭炮和烟火、成品油、汽车轮胎、摩托车、小汽车、高尔夫球及球具、

高档手表、游艇、木制一次性筷子和实木地板。税率分从价税率、从

量税率以及从价加从量税率三种。其中从价税率从 1%到 45%不等。

根据 2016 年 10 月 1 日起《财政部、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化妆品进

口环节消费税的通知》，将化妆品消费税的征收范围调整为高档美容

修饰类化妆品、高档护肤类化妆品；高档美容修饰类和高档护肤类化

妆品界定标准为进口完税价格在 10 元/毫升（克）或 15 元/片（张）

及以上；将进口环节消费税税率由 30%下调为 15%。 

4 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(2016 修订)》下列货物进口环

节增值税税率为 13%：（1）粮食、食用植物油；（2）自来水、暖气、

冷气、热水、煤气、石油液化气、天然气、沼气、居民用煤炭制品；

（3）图书、报纸、杂志；（4）饲料、化肥、农药、农机、农膜；（5）

国务院规定的其他货物。除此以外的进口货物进口环节增值税税率为

17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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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的化妆品、婴幼儿配方奶粉、医疗器械、特殊食

品（包括保健食品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），

首次进口前必须完成相关注册和备案。对于不属于

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的个人物品以及无法提供

交易、支付等电子信息的跨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商

品，按照老规定执行。该政策被业内称为“跨境电

商零售进口商品监管模式新政”。以无需缴纳消费

税的保健食品为例，新政之后其进口环节应缴纳的

税合计为 11.9%，低于之前需要缴纳的行邮税 15%。 

物流效率对跨境电商的业务至关重要。所以虽

然新政有这样的税收优惠，但是由于其在通关手续

上的要求极大影响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的物

流效率，因而给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带来了一定的负

面影响。2016 年 4 月 26 日，我们也专门举办了“跨

境电商新政与中国关税制度”研讨会，邀请各界对

此政策进行了研讨。 

2016 年 5 月 24 日海关总署发布《关于执行跨

境电子商务零售进口新的监管要求有关事宜的通

知》，对上述新政所规定的通关单、首次进口许可

证、注册及备案要求，延期到 2017 年 5 月 11 日执

行。该政策即是前文所称的“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

品监管模式过渡政策”。 

二、 对商务部最新消息的评论 

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监管政策主要集中在

通关政策和税收政策两个方面。商务部最新消息至

少表明在杭州、天津、上海等 15 个试点城市5，通

关政策方面 2018 年 1 月 1 日以后将按照个人物品

监管。 

那么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进口环节税收是

否也按照个人进境物品来执行呢？对此商务部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15 个试点城市包括杭州、天津、上海、重庆、合肥、郑州、广州、

成都、大连、宁波、青岛、深圳、苏州、福州、平潭。 

言人并没有明确说明。考虑到目前现行的有关进口

税收政策是财政部、海关总署和国家税务总局以联

合发布“财关税【2016】19 号”文的形式确定的，我

们认为 2018 年以后税收政策走向有待相关部门发

文进一步明确。 

三、 商务部最新消息所释放的其它改革信号 

通关监管转向个人物品模式之后，如何保护消

费者的利益？对于未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的

质量监管，商务部最新消息中释放出两个重要信

号。第一，将通过强化电商企业责任的方式做好质

量安全风险防控；第二，对于出现较大质量安全风

险的进口商品，将建立风险应急机制。 

商务部发言人称未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

模式的完善，将结合《电子商务法》的立法工作进

行。我国《电子商务法（草案）》征求意见稿已经

于 2016 年 12 月公布。2017 年 3 月 8 日，第十二届

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的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指出，

制定电子商务法将作为今年立法工作的任务之一。 

目前的《电子商务法（草案）》中“跨境电子

商务”章节原则性规定了国家进出口管理部门应当

建立跨境电子商务通关、税收、检验检疫等制度。

因此我们理解相关部门将在《电子商务法》正式颁

布之后出台有关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监管的详

细政策。 

关于跨境电商零售进口的详细监管政策以及

进口环节相关税收措施，我们后续将给予持续关

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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